
 第 1 页 共 15 

页 

 

 

 

广 州 市 花 都 区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花都府行复〔2021〕365 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管理局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（穗花）应急罚[2021]3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免除

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。 

申请人称： 

2021 年 8 月 12 日因受国际疫情影响，公司 2021 年业务

量暴降，原料采购成本直线上升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因

经营困难，申请人对生产区域进行了防火、防电为主的安全

大检查，随后除行政、车间主要负责人、少量生产人员外，

其余员工全部安排放假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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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。 

2021 年 9 月 12 日上午环保督查组到广州某某礼品有限

公司进行检查，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，申请人全面配合督查

组成员进行了排查，并自行申请进行停工整改工作，按照环

保督查组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工作。 

2021 年 9 月 12 日下午花东镇环保中队对广州某某礼品

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下达了花东-（2021）-0959 现场检查记

录，当时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经全面停工，正在进行停

工整改并按照相关要求对可能造成环保问题的工序进行了

停工封存工作。 

2021 年 9 月 12 日下午广州市花都区消防救援大队对广

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进行消防监督检查，下达了《消防监督

检查记录》。 

2021 年 9 月 13 日花都区应急管理局、花东镇安监分别

对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，并分别下达了（穗花）

应急责改[2021]130 号、（花东镇）安监告[2021]690 号限

期整改告知，申请人在收到整改告知后马上对相关问题进行

了整改。 

2021 年 9 月 15 日广州市花都区消防救援大队下达了穗

花消限字[2021]第 0189 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。 

2021 年 9 月 28 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向花东镇安监

提交整改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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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9 月 29 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向广州市花都

区消防救援大队提交整改报告。 

2021 年 10 月 9 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向广州市花都

区环境保护局递交了整改完毕复工申请书。 

2021年 10月 9日花东镇安监对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

进行了复查，下达了（花东镇）安监复[2021]687 号复查记

录，申请人已经完成整改工作。 

2021 年 10 月 14 日广州市花都区消防救援大队向广州

某某礼品有限公司下达了穗花（消）行罚决字[2021]0125

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决定对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给予人

民币 5800 元（伍仟捌佰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2021 年 10 月 15 日花都区应急管理局对广州某某礼品

有限公司进行了复查，下达了（穗花）应急复查[2021]134

号复查意见书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对可能造成环保问

题的设备已全面停止使用，工序已全部外包出去，并制定

了新的相关制度，加强的设备的安全防护，并对车间进行

了全面的清理和整改工作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经完

成整改工作。 

2021 年 10 月 18 日申请人召开股东大会，因公司经营

不善决议解散公司，并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向广州市花都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决议解散申请书并成立清算组对广

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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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0 月 20 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清算组通过

中国民生银行上缴了穗花（消）行罚决字[2021]0125 号行

政处罚决定书消防罚没款。 

2021年 12月 2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完成债权债

务清算工作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全部停止，

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进入公司注销申请程序。 

理由：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罚过相当，而且《行

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

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”广州某某

礼品有限公司虽然存在部分安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，但无

证据显示有危害后果产生，申请人已及时纠正。因此，在

这种情况下，对于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既不

符合行政合法性的要求，也达不到行政合理性的要求。被

申请人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典型的沿着由“罪名到证据”

的路径寻找行政行为合法依据的做法，行政处罚明显违反

了行政合理性的要求。 

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在 2021年 8月开始因经营情况

已经处于半停工状态，在 2021 年 9 月 12 日环保督查组检

查之后，申请人一直配合各相关部门进行检查整改工作，

并积极完善了各项整改制度和措施，并于 2021 年 10 月 15

日完成了全部整改工作。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在 2021 年

10 月 15 日已完成了全部整改工作，但因为广州某某礼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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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的业务量严重下降，经营不善等原因，申请人召开

全体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公司，并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上缴

了相关罚没款，其后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基本处于无经

营活动状态，至 2021 年 12 月 2 日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

清算组工作结束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无经营活动。

2021 年 12 月 14 日广州市花都区应急管理局送达（穗花）

应急罚[2021]3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

司实际已无经营活动并已经进入注销程序，申请人自行注

销营业执照对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已属于最高处罚情况

之一，理应不再对申请人进行经济处罚。 

综上所述，恳请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依据行政处罚

合法性、合理性的要求依法撤销（穗花）应急罚[2021]34

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免除申请人的行政处罚。        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、处罚幅度适当，应

予维持。 

一、基本调查情况 

2021 年 9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处的执法人员对申请人的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抽查，发现该单位存在

以下问题：1、喷漆房使用丙烯酸清烘漆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，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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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；2、车木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木粉尘危害，未按照规范

制定粉尘清理制度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 

申请人以上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十

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

三十二条、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、《工贸企业粉尘

防爆安全规定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决定给予其人民币 

60000 元（陆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

 2021 年 9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立案

调查{案号：（穗花）应急立〔2021〕41 号}。经调查取证，

被申请人于 2021年 12月 10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〔（穗

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4 号〕并依法送达申请人。 

二、违法事实及法律依据 

违法事实： 

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文教、工美、体

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，主要从事木质工艺品的制造加工，

生产过程中车木车间存在木粉危害，喷漆房使用丙烯酸清

烘漆危险化学品。根据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

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（试行）》第五大类及《国民

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门类 C 大类 24 中类 243

小类 2433（漆器工艺品制造）的标准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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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属于轻工行业；制造木质工艺品的过程中产生木粉，

属于《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》（2015 年版）序号

26 的可燃性粉尘，因此，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适用于《工

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二条【存在可燃性粉尘爆炸

危险的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

贸等工贸企业（以下简称粉尘涉爆企业）的粉尘防爆安全

工作及其监督管理，适用本规定。】的规定。 

检查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违法事实： 

一、该单位喷漆房使用丙烯酸清烘漆（2015 年版《危

险化学品目录》序号 2828）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，未按照

规定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。二、该

单位未按规范制定粉尘清理制度，未明确清理范围、清理

周期、清理方式和责任人员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 

证据如下：（1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（2）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复印件（姓名：徐某某、易某）（3）《现场检查记

录》（穗花）应急现记〔2021〕243 号；（4）《责令限期

整改指令书》（穗花）应急责改〔2021〕130 号；《整改复

查意见书》（穗花）应急复查〔2021〕134 号；（5）《现

场取证照片》（视听资料/电子数据）；（6）单位法定代

表人徐某某的询问笔录； （7）单位厂长易某的询问笔录;

（8）丙烯酸清烘漆安全技术说明书。 

证据说明：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在询问徐某某、易某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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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均表示该单位打磨作业产生木粉，未按照规定制定专

门的粉尘清扫制度，使用的丙烯酸清烘漆属于（2015 年版

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序号 2828）的危险化学品，未对使用

危险化学品的场所的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评价的违法事

实。另，易某还在《现场检查记录》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

书》《现场取证照片》等文书上进行了签字确认。 

处罚依据：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【生

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

质条件的机构，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 年进行一次

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。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应当

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。】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【本条例第

十六条关于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

规定，适用于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的企业；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第一款、

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的规定，适

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；第二十二条关于生产、储存

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，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的企业。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

项【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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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5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

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，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；有关

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……（三）未

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

的；……】。 

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十八条第一款【粉尘

涉爆企业应当按照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等有关国家标准

或者行业标准，制定并严格落实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尘

清理制度，明确清理范围、清理周期、清理方式和责任人

员，并在相关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醒目位置张贴。相关责任

人员应当定期清理粉尘并如实记录，确保可能积尘的粉尘

作业区域和设备设施全面及时规范清理。粉尘作业区域应

当保证每班清理。】 

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二十九条【粉尘涉

爆企业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

八条、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同时构成事故隐患，未采取措施

消除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，

由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

期消除，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企业拒不执行的，责令停

产停业整顿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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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

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】 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

【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，责令立即消

除或者限期消除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生产经营单位拒

不执行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】 

自由裁量情况： 

经调查，该单位符合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

用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【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处罚：……（二）主动消

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……】的规定，

建议从轻处罚。建议对该单位喷漆房使用丙烯酸清烘漆

（2015 年版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序号 2828）危险化学品从

事生产，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

全评价这一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 50000 元（伍万元

整）的行政处罚。 

经调查，该单位符合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

用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【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处罚：……（二）主动消

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……】的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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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从轻处罚。建议对该单位车木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木

粉尘危害，未按照规范制定粉尘清理制度，未采取措施消

除事故隐患这一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 10000 元（壹

万元整）的行政处罚。 

根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十三条

【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，有两

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，安全监

管监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

罚】的规定，对广州某某礼品有限公司上述 2 种违法行为

的合并处理如下：给予处罚款人民币 60000 元（陆万元整）

的行政处罚。 

申请人情况： 

申请人在 2021 年 10 月 18 日召开股东大会，因公司经

营不善决议解散公司，然后进行清算并申请注销。但被申

请人在 2021 年 9 月 14 日已经对其立案调查，并在此后依

法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行政处罚（申请人一直未注销）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

楚、证据确凿、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、处罚幅

度适当，应予维持。       

本府查明： 

2021 年 9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的执法人员对申请人广州

某某礼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检查，发现申请人存在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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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问题：1、喷漆房使用丙烯酸清烘漆危险化学品从事生

产，未按照规定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；

2、车木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木粉尘危害，未按照规范制定

粉尘清理制度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。被申请人遂发出

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（穗花）应急责改〔2021〕130 号，要

求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12 日前整改完毕。 

2021 年 10 月 12 日和 10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分别对申请

人的安全管理人员易某和法定代表人徐某某进行了询问调

查，两人均承认公司的车木车间对木料进行打磨作业时会产

生木质粉尘，但没有制定专门的粉尘清扫制度，同时承认公

司从 2020 年 2 月始在喷漆房对木制工艺品进行喷涂时使用

了危险化学品丙烯酸清烘漆，但没有对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场

所进行安全评价的违法事实。 

2021 年 10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整改情况进行

复查，发现已整改完毕。2021 年 11 月 3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

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 号，并于同

日直接送达给申请人。2021 年 12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4 号，对申请人处

人民币 60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

直接送达给申请人。 

   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记录（穗花）应急现记〔2021〕

243 号、现场照片、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（穗花）应急责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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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130 号、立案审批表、整改复查意见书（穗花）应

急责改〔2021〕134 号、询问笔录、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穗

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7 号、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穗花）应

急罚〔2021〕34 号、文书送达回执、申请人营业执照复印

件等证据证明。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现场检查记录、现场照片、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，

可以认定申请人存在“未依照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

进行安全评价”及“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

患”的行为，分别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

二十二条第一款：“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应当

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，对本企业的安全生

产条件每 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，提出安全评价报告……”

和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：“粉

尘涉爆企业应当按照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等有关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，制定并严格落实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粉

尘清理制度，明确清理范围、清理周期、清理方式和责任

人员，并在相关粉尘爆炸危险场所醒目位置张贴。相关责

任人员应当定期清理粉尘并如实记录，确保可能积尘的粉

尘作业区域和设备设施全面及时规范清理。粉尘作业区域

应当保证每班清理”的规定，应分别予以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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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：“……

第二十二条关于生产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，适

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”、第八十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：“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5

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…（三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

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；”和《工贸企业

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第二十九条：“粉尘涉爆企业违反本

规定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

条的规定，同时构成事故隐患，未采取措施消除的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，由负责粉尘涉

爆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，处 5

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…”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零二条：“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

的，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”

以及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十三条：“生

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触犯不同的法律规定，有两个以

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，安全监管监

察部门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”

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上述两种违法行为合并作出处

以 60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合法有据。但被申请人并未

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上述两种违法行为的罚款数据加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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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分，不够严谨规范，本府予以指出，被申请人在日后工

作中应予以改正。申请人请求撤销处罚决定，理据不足，

本府不予支持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

作出的（穗花）应急罚〔2021〕34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


